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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單位預算歲入、歲出編列內容之研究

摘要

民國47年總統府「行政改革委員會」通過改革我國之預算制度，決定推行績效預算（Performance Budget）。民國49年行政院成立「預算制度改進委員會」，負責研究推動。為配合績效預算之實施，遂研擬修正《預算法》。現行《預算法》第37條條文係於民國60年修正《預算法》時增定，其內容為有關績效預算之規定，績效預算於民國53會計年度正式實施迄今。我國預算法規定，各機關單位預算之歲入按來源別科目編製，歲出按政事別、計畫或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編製，實務上總預算書另編職能別及經濟性分類。中國大陸於2007年修正預算分類，其預算編列由收入分類、支出功能分類、支出經濟分類等三部分構成。日本之歲入按機關及來源別編列，歲出按組織別、主要經費別、目的別、財政法公債金對象非對象別、經際性質別、使途別等編列。
壹、前言

行政院於民國49年7月成立「預算制度改進委員會」，積極推行績效預算制度，於51會計年度開始試辦，52年度續行試辦，53年度正式實施。民國51年行政院主計處完成《預算法》修正初稿，其中修正重點第11點為：「明定各機關概算編製應有之科目層次，並需列明各項計畫之預期成果，以便確切實施績效預算。」並增訂第28條條文：「各機關單位預算歲入應按來源別科目編製之。歲出應按政事別、業務或計畫別及用途別科目編製之。」嗣因條件未完全成熟，並未送立法院審議。民國60年修正《預算法》，行政院主計處以該修正初稿為藍本，重加檢討後提出修正草案，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後送立法院審議，增定有關績效預算之條文，即現行《預算法》第37條，本文特加研究。研究架構除探討預算學理、我國預算法規定及現行實務外，兼論其他國家實務規定與作法，俾供參考。惟囿於篇幅限制，其他國家僅介紹中國大陸與日本部分。
貳、預算法條文研析

第三十七條  各機關單位預算，歲入應按來源別科目編製之，歲出應按政事別、計畫或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編製之，各項計畫，除工作量無法計算者外，應分別選定工作衡量單位，計算公務成本編列。
一、名詞意義

(一)機關單位：依據《預算法》第3條規定：「稱機關單位者，謂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無所屬機關者，本機關自為一機關單位。前項本機關為該機關單位之主管機關。無所屬機關者，本機關自為一機關單位」例如交通部下轄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等五個三級機關；民用航空局之下又轄各航站等四級機關，觀光局之下又轄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四級機關，公路總局之下又轄各區養護工程處等四級機關。就行政體制而言，交通部為本機關，民用航空局等三級機關及各航站等四級機關均為所屬機關，交通部又為各所屬三級機關及四級機關之主管機關；部分機關本身無所屬機關，例如立法院，亦自成一機關單位。
機關單位行政體系與預算體系層級圖
行政體系：二級機關     三級機關      四級機關
                  ┌→ 民用航空局 → 各航站等
              ┌→ 中央氣象局 
交通部 ┼→ 觀光局 ──→ 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      

                  └→ 運輸研究所 
                  └→ 公路總局 ─→ 各區養護工程處等
預算體系：主管機關   單位預算機關  單位預算機關之分預算機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二)單位預算：《預算法》第18條將單位預算分為公務機關與特種基金二種類型。在公務機關係有法定預算之機關單位之預算。在特種基金，係應於總預算中編列全部歲入、歲出之基金之預算。公務機關單位預算需同時符合「公務機關」及有「法定預算」二要件，且經中央主計機關依《預算法》第3條第3項：「各級機關單位之分級，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之規定，定為單位預算機關者方屬之，例如內政部營建署；否則即屬分預算，例如該署所屬之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特種基金，若以歲入、歲出之「一部」編列於總預算，屬「附屬單位預算」；若以歲入、歲出之「全部」編列於總預算，則屬「單位預算」。依《預算法》第86條之規定，所謂「一部」在營業基金為盈餘之應解庫額及虧損之由庫撥補額與資本由庫增撥或收回額；在其他特種基金，為由庫撥補額或應繳庫額。值得注意的是，現行實務於民國87年度之前尚有編列單位預算之特種基金，自88年度起全數裁撤，目前實務已無；所有單位預算均屬公務機關型態。
(三)歲入：《預算法》第6條第1項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但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收入（revenues）與歲入（annual revenues）之意義不同，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及債務之舉借包括發行公債與賒借，屬於政府收入，但不列入歲入。例如9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歲入1兆4,871億餘元，收入則為歲入加計債務舉借1350億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133億元後之1兆6,354億餘元。 
(四)來源別科目：係指歲入包括各種不同之來源。依據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設置依據與範圍」，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區分為「科目」、「子目」及「細目」三級。「科目別」計有稅課收入、獨占及專賣收入、工程受益費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規費收入、信託管理收入、財產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協助收入、捐獻及贈與收入、其他收入等11類。每個科目下分子目，子目下再分細目。例如「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科目下分「營業盈餘」、「作業賸餘」及「投資收益」等三個子目，「營業盈餘」子目下分「繳庫股息紅利」及「盈餘轉增資」等二個細目。

(五)歲出：詳見主計季刊第316期（第48卷第1期）頁14。
  (六)政事別科目：詳見主計季刊上揭期數，頁10。 
(七)計畫或業務別科目：詳見主計季刊上揭期數，頁10。 
(八)用途別科目：詳見主計季上揭期數，頁14－15。 
(九)工作衡量單位：衡量各機關各項工作之單位。例如學術研究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可以發表列入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之論文篇數作為工作衡量單位；國使館可以出版書籍册數。依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單位預算應編書表格式」第三點（二）－3之規定，工作單位按左列各款決定其名稱：(1)為體積時，其體積單位。(2)為長度時，其長度單位。(3)為容積時，其容積單位。(4)為面積時，其面積單位。(5)為重量時，其重量單位。(6)為時間時，其時間單位。(7)為人數時，其人數。(8)為件數時，其件數。(9)為張數時，其張數。

(十)成本：成本（cost）係經濟資源（economic resources）之犧牲。成本之分類方式有多種，若按是否耗用可分為未耗用成本（unexpired cost）與已耗用成本（expired cost）。未耗用成本係指在未來可望創造利益之支出，會計學列為資產（Assets）；已耗用成本係指在本會計期間已消耗，不會於未來創造利益之支出，會計學列為費用（Expense）或損失（Loss）。例如購買房屋一棟，耐用年限50年，其效用尚未耗用，列為資產。隨著時間之經過，效用逐漸耗用，因此每一年提列折舊與累計折舊。折舊為已耗用成本，列為費用；累計折舊為評價科目，減少資產之價值。
  (十一)公務成本：係指公務機關之成本。早期僅國營事業及作業基金等作成本之計算，隨著預算觀念之演進，公務機關亦需計算成本，謂之「公務成本」。嗣再演進為公務機關亦需評估其效益，並作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以考核其績效。預算法第34條規定，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概算及預算案，並送立法院備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有淨現值法（Net Present Value Method ,NPV）、內部報酬率法（Internal Rate of Return Method ,IRR）、還本期間法（Payback Period Method ,PP）、會計報酬率法（Accounting Rate of Return Method ,ARR）等可供使用。
二、內容詮釋
本條係規範公務預算歲入、歲出編列方式與公務成本之計算，至於營業基金預算應編製之主要內容於《預算法》第85條規範，附屬單位預算準用營業基金之規定則於同法第90條規範。

(一)歲入預算之編列方式
歲入預算之編列方式有多種，例如依規則性、強制性、來源別、機關別、基金別、性質別等分類，說明如次：

1、規則性分類：規則性或稱連續性，依「經常收入」與「臨時收入」編列，「經常收入」具規則性，每一會計年度重複或循環發生，例如稅課收入、國營事業繳庫盈餘等；「臨時收入」則不具規則性，可能數年始發生一次，例如工程受益費收入、信託管理費收入等。前清宣統2年（1910）時曾試編宣統3年預算，已具備現代預算雛形，允為我國第一部預算，當時歲入即劃分為經常門與臨時門。北洋政府於民國3年制定《會計法》，沿襲宣統3年預算，將歲入分為經常收入與臨時收入。國民政府於民國20年訂定《預算章程》，仍採用此種分類方式。21年制定《預算法》始改採經常門與非經常門（類似資本門）。26年修正《預算法》改為經常門與特殊門，37年修正《預算法》改回原經常門與臨時門，42年修正《預算法》仍沿用之。至60年修正《預算法》改為經常門與資本門迄今。我國自宣統3年有預算以來，至96年底止，歲入依規則性劃分為經常門與臨時門之時間長達44年，依經濟性質畫分為經常門與資本門則為36年。
2、強制性分類：依收入是否具有強制性編列，具有強制性之收入屬國民之一般義務，國家依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之權力強制徵收；未具強制性之收入屬國民之自由意思，國家給與對人民對等利益，由人民自由選擇是否接受。現代國家籌措財源所依循之二大原則為「能力原則」（ability-to -pay principle）與「利益原則」（benefit principle）。能力原則係指國民之負擔能力，利益原則係指國民是否享受對等報償。依此種分類原則可將政府之歲入分為租稅、社區分攤費、指定用途稅、專賣利益、行政規費、使用規費、營業盈餘等七類。一般而言，依能力原則課徵者，須具備較大之強制性；而以對等報償為徵收基礎，其強制性必然較弱。（註1）上列七種收入其強制性依排列順序逐次遞減，租稅最高，其能力原則相對最大、利益原則最小；營業盈餘最低，其能力原則相對最小、利益原則最大。歲入按強制性劃分屬學理之探討，我國實務上從未採行。
3、機關別分類：依收入之機關編列，例如行政院、立法院等。現代政府公務機關多採「統收統支制度」，機關之收入與支出並不發生關聯，因此歲入依機關別作為主要編列方式之意義不大。如上所述，現行實務所編「歲入來源別預算表」，機關別作為第2級科目，另編「中央政府各機關歲入來源別科目分析總表」及「中央政府各機關歲入來源別科目分析表」等二張參考表，分析總表按主管機關編列，分析表按單位預算機關編列，表達各機關之收入預算。

4、基金別分類：依收入之基金劃分，例如普通基金、營業基金、作業基金、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基金等。我國現行實務編製「基金別預算分析表」，按基金編列收入與支出。囿於政事型基金與業權型基金支收入性質迥異，例如營業基金之收入為有對價關係之銷貨收入、勞務收入等；普通基金之主要收入則為無對價關係，強制徵收之稅課收入、罰款收入等，故上揭報表之收入欄僅有總數，未做明細分類。
5、來源別分類：依歲入各種不同之來源，例如來自於稅課、規費、出售財產、公營事業繳庫盈餘等。來源別分類為世界多數國家所採用，我國亦同。
6、經濟性質別分類：依歲入之經濟性質劃分為經常收入與資本收入，其下再依經濟性質區分，經常收入分為：

（1）商品及勞務銷售收入：包括信託管理收入（不含政府間）、其他收入（不含收回以前年度歲出）、財產孳息（不含利息收入及地租）、廢舊物資售價等四類。

（2）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包括營業盈餘、作業賸餘、投資收益等三類。

（3）利息收入及地租：包括利息收入、地租等二類。

（4）稅課收入。

（5）獨占及專賣收入。

（6）家庭移轉收入：包括工程及受益費收入、罰鍰及賠償收入、規費收入、捐獻及贈與收入（一般捐獻、物品贈與）等四類。
（7）政府間經常移轉收入：包括協助收入、信託管理收入（政府間）等二類。

（8）國外經常移轉收入。

（9）其他：包括收回以前年度歲出一種。
資本收入分為：

（1）財產售、作價：包括土地售價及作價、土地以外不動產售價及作價、動產售價及作價；權利售價及作價等五類。

（2）資本收回：包括國營事業資本收回、非營業循環基金收回（註2）、其他特種基金收回、投資資本收回等四類。
（3）資本移轉收：包括來自政府（協助收入）、來自企業、來自家庭、來自私人非營利機構等四類。其中後三類再細分為捐獻及贈與收入、資本基金捐獻、購置財產捐獻、財產贈與等四小類。

（4）公債及賒借收入：包括公債收入、國內借款、國外借款等三類。

（5）其他：包括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財產增值等二類。

我國實務原編列「預算收入按經濟性科目分類表」，按上述方式分類，惟自87年度起不再編列。
(二)歲出預算之編列方式
政府支出為表達其不同之功能，可根據下列數種方法分類：

1、規則性分類：依「經常支出」與「臨時支出」編列，「經常支出」具規則性，每一會計年度重複或循環發生，例如軍公教人員薪資、房屋建築、車輛之維修費用等；「臨時支出」則不具規則性，可能數年始發生一次，例如購置土地、房屋或天然災害之賑災支出等。我國歲出按規則性劃分之沿革與歲入相同，上已述及，茲不贅述。

2、強制性分類：依支出是否具有強制性編列，具有強制性之支出係依據法律或契約之規定。屬國家之一般義務，政府若違背此項義務不予支出，相對人可提起訴訟要求政府支付。法律規定例如公務人員薪資、考績獎金係依據《俸給法》、《考績法》之規定；老農年金係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之規定；契約規定例如政府機關辦理招標，與得標廠商簽訂契約，廠商依約履行後向機關請款，機關若不予支付，廠商可提起訴訟要求該機關支付。未具強制性之支出或稱裁決性支出（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屬國家之自由意思，政府可視實際需要與財政狀況等決定是否支出，例如興建某條道路、公園等。 

3、機關別分類：依支出之機關編列，例如內政部、財政部等。歲入與歲出之機關別分類其意義迥異，上曾述及，歲入依機關別編列之意義不大；歲出則一定需作機關別分類，否則無法知悉各機關可用經費，將導致各機關間相互挪用經費，不利預算執行之控制，故《預算法》第62條前句規定，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
4、基金別分類：依支出之基金劃分，例如普通基金、營業基金、作業基金、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基金等。我國現行實務編製「基金別預算分析表」，按基金編列收入與支出。囿於政事型基金與業權型基金之支出性質迥異，例如營業基金之支出為有對價關係之銷貨成本、勞務成本等；普通基金之支出則有相當比率屬於無對價關係之補助、獎勵等移轉性支出，故上揭報表之支出欄僅有總數，未做明細分類。
5、組織及目的別分類：傳統預算係根據組織及目的分類，此種分類方式適合政府特定之組織結構，可控制並監視預算支用單位以促進內部會計責任。其預算科目為表明政府收支與各部門之統馭關係，為機關別科目分類；又為表達每一科目之支用目的與一定之計算標準，為用途別科目分類。

6、經濟性質別分類：為適應國民經濟建設之策劃，必需將政府支出按公私經濟之移轉關係予以區分，以研判政府收支行為對國民所得、通貨（currency）以及資源開發之影響。此種分類之主要目的係提供有關經濟活動層面與組成之有用資訊，俾利政府作成決策。

7、職能別分類：「職能」（function）或稱「功能」。本項分類主要係用以顯示政府支出達成之廣泛目的。所稱目的並不包括廣泛之政策目標，如維持充分就業或促進經濟發展等，而係指由政府直接提供，或經由經常補助與資本補助或貸款方式資助之各種不同型式之服務。

8、計畫分類：將具有相同性質之工作歸屬同一類並採用一貫之單位，俾利各級行政之決策與預算之執行。計畫別係職能別之次級分類。計畫及其次級區分可提供預算編成、管理、與計畫分析之適當之施政單位。現代由於預算與管理運作之密切關聯性，已朝向發展計畫與績效預算。

9、資本形成分類：為顯示政府之資本形成，必需將政府之經常支出及資本支出予以劃分，藉以規劃政府之資本形成，並賴以控制政府經常支出以租稅收入所能負擔者為限。此種劃分即產生所謂「複式預算」（multiple budget），亦即將政府支出分別編成為「經常預算」與「資本預算」。如在一個預算內顯示，則以科目分類方式予以解決。（註3）
(三)聯合國建議之預算編列方式
聯合國於「開發中國家政府預算」一書中述及預算之資訊必需組織及分類，以瞭解其重要性。分類必需配合預算、會計和財務報告之多功能需要，並且必需滿足各階層決策之資訊需要，因此預算分類必需符合下列原則：（註4）

1、切合政策制定之需要。

2、保持高程度之一致性俾利不同機構間之比較。

3、在現行會計制度設計容量下，可予施行。

4、具有處理大量交易之能力。

  無論理論與實務，並無任何一種預算分類方法，可單獨表達政府預算所應具備之多元化功能及目的。職是之故，為表達各種不同之功能與目的，而有上述不同之預算分類方法。在實務上，可以分別表達或採用交叉之分類方式，例如組織及目的綜合分類、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或職能、組織與計畫綜合分類，以增進預算表達之功能（註5）。世界各國之預算結構與分類方式未盡相同，可視其不同之個體環境與需求，選擇適合本身之表達方式。

(四)我國歲入預算編列方式
上述各種歲入編列方式，各有其優點與缺點。我國以來源別為主要編列方式，各科目均按款、項、目、節依序編列。款為「歲入科目別」、項為「單位預算機關」、目為「歲入子目別」、節為「歲入細目別」。例如稅課收入（款）→財政部（項）→所得稅（目）→營利事業所得稅（節）。上述各種歲出編列方式，各有其表達之重點。
(五)我國歲出預算編列方式
我國歲出預算之編列，除本條規定之政事別、計畫或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外，實務上亦作職能別分類及經濟性分類之表達。各科目均按款、項、目、節等依序編列。

1、政事別：款為「中分類科目」，項為「單位預算機關」，目為「業務計畫」，例如教育支出（款）→教育部（項）→社會教育（目）。「目」若為「特種基金」，其下始分「節」，為各基金名稱。例如其他經濟服務支出（款）→經濟部（項）→非營業特種基金（目）→經濟作業基金（節）。實務上，單位預算書未編列政事別預算表，係在主管預算書中表達。又政事別與機關別之意義與表達之內容不同，一個機關可能有多種不同之政事支出，一種政事支出亦可能涵括數個機關。例如「農業支出」與「農業委員會支出」不同，前者為政事別分類，後者為機關別分類。「農業委員會支出」包括三種不同政事支出，如下表所示：

表37－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項政事支出及其計畫表

	政事支出
	業務計畫
	工作計畫

	科學支出
	農業科技研究發展
	科技發展

	"
	       "
	試驗研究與改良

	農業支出
	一般行政
	未設工作計畫

	    "
	農業管理
	      "

	    "
	農業發展
	      "

	    "
	非營業特種基金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
	第一預備金
	未設工作計畫

	福利服務支出
	老年農民服務津貼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9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編列有農業支出之機關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外，尚有六個機關，如下表所示： 

表37－2：編列有農業支出之機關及其計畫表

	主管機關
	機關
	業務計畫

	內政部
	營建署及所屬
	公園規劃業務

	   "
	      "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經濟部
	水利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
	      "
	水利建設及保育管理

	   "
	      "
	第一預備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
	      "
	漁業管理

	        "
	      "
	漁業發展

	        "
	      "
	非營業特種基金

	        "
	      "
	第一預備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驗局及所屬
	一般行政

	        "
	          "
	動植物防檢疫管理

	        "
	          "
	一般建築及設備

	        "
	          "
	第一預備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金融局
	一般行政

	        "
	     "
	農業金融業務

	        "
	     "
	一般建築及設備

	        "
	     "
	第一預備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

	        "
	      "
	農糧管理

	        "
	      "
	第一預備金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9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2、計畫或業務別：款為「主管機關」，項為「機關」，目為「業務計畫」，節為「工作計畫」。計畫或業務別在實務上稱為機關別，工作計畫下尚分「分支計畫」，惟總預算書「歲出機關別預算表」並未列示，係在單位預算書之「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中表達。機關別之表達，例如總統府（款）→中央研究院（項）→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目）→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節）。

3、用途別：款為「主管機關」，項為「單位預算機關」名稱，目為「業務計畫」，節為「工作計畫」。例如行政院（款）→人事行政局（項）→ 一般建築及設備（目）→交通及運輸設備（節）。每一款、項、目、節均列示屬於經常支出之人事費、業務費、獎補助費、債務費、預備金，及屬於資本支出之業務費、設備及投資、獎補助費、預備金等各第一級用途別科目。單位預算書之「歲出用途別科目分析表」僅列示第一級用途別科目，另「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則列示第一級及第二級用途別科目。

4、職能別：按聯合國之職能別分類方式，分為一般公共事務；防衛；公共秩序與安全；教育；保健；社會安全與福利；住宅及社區服務；娛樂、文化與宗教；燃料與能源；農、林、漁、牧業；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運輸及通信；其他經濟服務；環境保護；其他支出等15個大類。聯合國職能別分類在大類科目下分中類科目，中類科目下再分小類科目，計有61個中類及127個小類。我國則僅表達大類科目。

5、經濟性分類：依歲出之性質劃分為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其下再依經濟性質區分，經常支出分為消費支出、債務利息、補助地方、移轉民間等四類；資本支出分為資本形成、土地購入、增資、補助地方、移轉民間等5類。職能別與經濟性分類之表達，係便於就政府部門投資及資源運用進行分析，並在相同基礎下與他國作比較研究。我國現行實務於中央政府總預算書編製「中央政府歲出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表」，屬於參考表性質。
《預算法》第97條之規定，歲入來源別科目之名稱及其分類，依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歲出政事別、計畫或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之名稱及其分類，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六) 選定工作衡量單位計算公務成本

1、原則規定
除上述之外，其餘各項工作計畫均應分別選定工作衡量單位，以計算公務成本。選定工作單位時，需能表達工作之目標、反映所費之成本，需為能計算之數量、一般通用之名稱、易於瞭解之事實、具有普遍性與連貫性。工作單位可能為體積、長度、容積、面積、重量、時間、人數、件數、張數、次數等。各機關於選定工作單位後，應即參照以往工作情形統計資料，並預測未來趨勢，訂定其工作數量。以往各機關單位預算書需編製「已具績效要件計畫分析表」，例如司法院「民事審判行政」計畫，選定工作衡量單位為「件」。中央主計機關現已取消該表之編製。
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有關公務成本之相關規定如次：

第89條：「公務成本之計算，應包括下列各項：一、人工成本。二、材料成本。三、其他成本。

第90條：「人工成本，係指各工作計畫所需工作人之薪給、報酬等。發生時按人員與工作之實際關係，直接計入工作計畫成本。其須分攤者，分攤標準由各機關自行訂定。」
第91條：「材料成本，係指各工計計畫實際耗用之材料。大宗用料機關，購入時先以材料科目列帳，耗用時記入工作計畫成本。」
第92條：「其他成本，係指各工作計畫人工、材料以外之其他各項費用，如事務費、業務費、旅運費等，發生時，應儘量按其與工作計畫之關係，直接計入工作計畫成本。其須分攤者，應妥定分攤標準攤計之。」

    2、除外規定

    本條後段有一「除書」。除書乃法條中以「除」字開端，而以「外」結尾之文句。本條除書之規定為「除工作量無法計算者外」，工作量無法計算之計畫，例如總統府「卸任禮遇」科目，據說明係：「依據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所訂，提供卸任總統及副總統各項禮遇事項，如按月致送終身俸，供應房屋及其設備、交通工具、處理事務人員及事務費、保健醫療等。」該科目係依法律所定，依法定預算所列經費支用，無法計算工作量。
三、立法精神
現代政府預算不僅機關眾多、計畫龐雜、金額鉅大、且預算型態互異，難以從單元之角度一斑為全豹，必需用多元化之表達始得窺其全貌。《預算法》第10條所規定之經常門與資本門分類，為預算之多元表達方式之一，惟經資門偏向於總預算之表達。單位預算承上啟下，為預算之基本骨幹，究應如何表達亦宜有所規範。本條前段爰予規定其歲入、歲出之編列內容。又公務機關雖不似營業基金與作業基金較易計算其收入、成本、損益或餘絀，仍應儘量計算其成本，以作成本效益評估，俾考核其績效。本條後段爰予規定工作衡量單位及公務成本之計算。

四、提案與審議

本條為民國60年修正《預算法》時增定，為行政院提案，提案條文為：

第33條：「各機關單位預算，歲入應按來源別科目編製之；歲出應按政事別、計畫或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編製之；各項計畫，除工作量無法計算者外，應分別選定工作衡量單位，計算公務成本編列。」

提案說明為：「預算以計劃為基礎而編成，各機關單位預算尤須以能顯示完成施政目標之工作或服務之具體項目為必具之條件。並盡可能確定工作衡量單位，計算公務成本，以加強績效預算之功能，因擬增訂本條，俾有依循。」案經立法院院會交付預算及財政二委員會聯席審查，決議照行政院增定條文通過，嗣提報院會審議，決議照委員會審查意見三讀通過。

五、歷次修正變遷情形

  (一)民國3年北洋政府制定《會計法》，未見規定。
(二)民國20年國民政府訂定《預算章程》，亦未見規定。
(三)民國21年國民政府制定《預算法》，仍未見規定。

(四)民國26年國民政府修正《預算法》，首見規定，條文如次：

第38條（第1項至第4項）：「各第二級機關單位就已核定總概算之各概算，按來源別及用途別之經常門與特殊門科目，編為擬定單位預算、擬定附屬單位預算。

各第二級機關單位有所屬機關或基金者，其主管機關並應就已核定總概算之各概算，按來源別及政事別，分配於第三級機關單位及不屬於第三級機關單位之基金。

各第三級機關單位之主管機關，依據前項分配之數額，按來源別及用途別之經常門與特殊門科目，編為擬定單位預算、擬定附屬單位預算，但有特殊情形者，第二級機關單位之主管機關得代為擬編。

第一項第二項之擬定單位預算或擬定附屬單位預算，均應逕送或呈由上級機關核轉中央主計機關。」

(五)民國37年修正《預算法》，刪除本條規定。

(六)民國42年修正《預算法》，未見規定。
(七)民國60年修正《預算法》，復見規定，條文如次：

第33條：「各機關單位預算，歲入應按來源別科目編製之，歲出應按政事別、計畫或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編製之，各項計畫，除工作量無法計算者外，應分別選定工作衡量單位，計算公務成本編列。」
(八)民國87年修正《預算法》，維持原條文，僅條序改為第37條。

六、條文研析

  (一) 績效預算之精神

本條係採用績效預算（Performance Budget）之精神而制定。績效預算係美國行政機關組織委員會（Commission on Organization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ment，簡稱為胡佛委員會Hoover Commission）所提出。以解決傳統之預算對於完成一項計畫，因無法計算其成本，致無法表達其成效亦無從加以考核之缺失。

該會建議聯邦政府之預算觀念必須全盤變革，並解釋「績效預算」為一種基於職能（Functions）、業務（Activities）與計畫（Projects）之預算。政府機關預算應具備三項基本要素：（註6）
  1、在一定時期內，所欲完成的計畫項目及其程度。

  2、每一計畫的個別成本、工作數量及儘可能的單位成本。

  3、明白確定每項計畫負責完成的機構。

  績效預算按計畫計算成本，按成本表達效率，按效率執行考核。其計畫與預算結合為一，成本與工作互相比照，效率與考核產生關聯，並將成本分析、財務管理應用於預算制度。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E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對績效預算制度極為重視，向各會員國廣為推薦。民國47年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建議採行績效預算，嗣行政院訂頒「加強經濟發展計畫十九點財經改進措施」其中第11點規定：「預算制度擬加改進，並逐步推行績效預算制度，始能適應當時之經濟情形與政府之政策，即確實核計成本與工作效率。」立法院於審查50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預算案時曾作成附帶決議：「績效預算之推行，可盡量運用單位預算作更詳盡之計畫，估計成本，期獲預算改革之實效。」（註7）民國49年7月行政院成立「預算制度改進委員會」，將推動績效預算作為改進重點之一。民國50年該會建議修正《預算法》，並商定修正六大原則，其中第四點為：「須便利績效預算之推行，但應保持適用上之彈性。」惟以當時時機未完全成熟，案遂遭擱置。

  民國56年行政院主計處成立法規整理小組，積極研修《預算法》等法規，因行政院「預算制度改進委員會」已有《預算法》修正草案，經重加檢討，尚多可採之處，乃以此為本加以研修。民國60年行政院將《預算法》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其中總說明二、推行績效預算：「績效預算以計畫為基礎，而計畫作為則繫於單位預算，故除強化預算與計畫之配合體系外，尤須運用單位預算，選定工作衡量標準，按成本觀念計考績效或成果，以為貫徹計畫作為之重心，庶幾注重績效而亦兼具計畫預算之精神。因規定各機關單位預算，歲出應按政事別、計畫或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編製之，各項計畫，除工作量無法計算者外，應分別選定工作衡量單位，計算公務成本編列，已達成績效的要件。…」（註8）
(二) 歲入為何不規定依據機關別編列

  我國公務機關採「統收統支制度」，各機關之收入與支出不發生關聯，機關所有收入全部解繳國庫，支出則全數由國庫撥付。其理由有三：
  1、各機關均有歲出，歲入則未必均有，即或有之，絕大部分機關之金額極少，無法支應其支出。例如《9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統府歲入部分編列規費收入57萬元，財產收入24萬7,000元，合計81萬7,000元；歲出部分編列13億4,678萬1,000元。歲入僅為歲出之0.06％。

  2、即使部分機關收入足以支應其支出，例如財政部所屬各國稅局，亦不得將收入留供自用，再將收入超過支出部份解繳國庫，此即所謂「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此種制度有下列優點：

（1）便利庫款調度：若國庫在年度、各季或各月之初，即將各機關所需經費逕行撥付，則國庫將喪失整體統籌調度之能力，增加國家舉債付息之壓力。

（2）統一由一個機關集中辦理支付：此特定辦理支出作業之機關，稱之為「支付機關」，支用預算之政府機關，稱之為「支用機關」，支用機關依歲出分配預算規定之法定用途與條件，於履行支付責任時，編製付款憑單，通知支付機關，支付機關經審核無誤後簽發國庫支票，交支用機關轉交政府之債權人或其他合法之受款人持往銀行兌現。各支用機關之支付作業統一由一個支付機關集中辦理，可大幅節省人力與成本。
（3）發揮制衡作用，減少弊端發生：國庫直接付款給債權人，對支用機關而言，僅有用錢之權力，不負付錢之責任；對支付機關而言，僅有管錢、付錢之責任，而無用錢之權力，權力與責任分明，彼此相互制衡，可有效防杜弊端。

公營事業則與公務機關不同，公營事業屬營利單位，每一事業自成一個體，自負盈虧成敗之責，其收入存於自設之銀行存款帳戶，支出則從其存款帳戶逕行取款，不需透過國庫，以保持其預算支用之彈性，俾能因應瞬息萬變之市場經營環境。

綜上，歲入依據各機關編列之意義不大，宜依各種不同來源編列，以瞭解歲入全貌，並利估計與分析。又《預算法》規定應按來源別編製，並非意指不能依機關表達。現行實務，總預算與單位預算所編「歲入來源別預算表」，預算科目按款（科目）→項（機關）→目（子目）→節（細目）編列，兼有來源與機關之綜合表達，惟以來源別為主要表達方式。另總預算另編「各機關歲入來源別科目分析總表」及「各機關歲入來源別科目分析表」，表達各主管機關及單位預算機關所編各項歲入。
 (三)機關單位預算之意義

本條所稱「各機關單位預算」之斷句為「各機關單位之預算」，而非「各機關之單位預算」。理由如次：

1、蓋以各機關未必均編列單位預算，亦有編列分預算者，例如前述內政部營建署所屬之各國家公園管理處。若為「各機關之單位預算」則無法規範編列分預算之機關。
2、若為「各機關之單位預算」，則其寫法可比照第40條：「單位預算應編入總預算者，…。」單位預算之上勿庸冠以「各機關」文字。
七、問題探討
    本條所稱之「各機關單位預算」，其用語不夠周延。《預算法》第18條規定，編列單位預算者有二種型態，一為公務機關，具有法定預算之機關單位之預算。二為特種基金，應於總預算中編列全部歲入、歲出之基金之預算。故單位預算之編列不僅限於各公務機關，尚包括符合規定之特種基金，宜一併規範，以資周延。或曰僅有編列單位預算之公務機關適用本條，編列單位預算之特種基金則不適用，若真如此，則是類特種基金亦應有所規範其歲入歲出編製內容，惟查《預算法》其他條文並未見之，故此說不符實際。解決之道非常簡單，僅需刪除本條條首三字「各機關」即可，刪除後為規範單位預算之條文，將公務機關與特種基金含括在內，均可適用。
叁、中國大陸與日本之預算分類
一、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之預算編列由收入分類、支出功能分類、支出經濟分類等三部分構成。支出功能分類和支出經濟分類從不同側面，以不同方式反映政府支出活動，既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分類體係，二者又相互聯繫。（註9）說明如次：

  (一)收入分類
    收入分類主要係反映政府收入之來源與性質。中國大陸依據政府收入構成情況，結合國際通行之分類方法，分為類、款、項、目等四級科目。「類」級科目分設稅收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非稅收入、貸款轉貸回收本金收入、債務收入、轉移性收入等6個科目，其下之「款」級科目計有49個。例如103類「非稅收入」→06款「國有資本經營收入」→03項「產權轉讓收入」→02目「電力改革預留資產變現收入」，據科目說明為：「中央收入科目。反映電力體制改革中預留的發電資產變現收入。」（103、06、03、02等為科目編碼，以下同）
　(二)支出功能分類
　  支出功能分類主要係反映政府活動支不同功能與政策目標。中國大陸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之政府職能活動情況及國際通行做法，將政府支出分為類、款、項等三級科目。「類」級科目分為一般公共服務、外交、國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與傳媒、社會保障和就業、社會保險基金支出、醫療衛生、環境保護、城鄉社區事務、農林水事務、交通運輸、工業商業金融等事務、其他支出、轉移性支出等17個科目，其下之「款」級科目計有172個。例如215類「工業商業金融等事務」→04款「電力」→17項「電力改革專項支出」，據科目說明為「反映用電力改革預留資產變現收入安排的支援電網企業主輔分離等改革的支出。」
  (三)支出經濟分類
　　支出經濟分類主要反映政府支出的經濟性質和具體用途。支出經濟分類設類、款等兩級科目。「類」級科目分為工資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務支出軍隊其他運行維護費、對個人和家庭的補助、對企事業單位的補貼、轉移性支出、贈與、債務利息支出、債務還本支出、基本建設支出、其他資本性支出、貸款轉貸及產權參股、他支出等12類科目，其下之「款」級科目計有98個。例如302類「商品和服務支出」→22款「軍隊其他運行維護費款」。 
  (四)部門別分類
    大陸並無機關別之名稱，其實務編製將單位預算劃分為一級、二級和基層三級。「①一级单位预算，是直接从同级财政部门领取预算资金和对所属单位分配、转拨预算资金的单位预算，亦称主管部门预算；②二级单位预算，是从一级单位预算领取预算资金，又向所属单位分配转拨预算资金的单位预算；③基层单位预算，是仅与上级单位或财政部门发生领取预算资金关系的单位预算。一級單位預算」係直接從同級財政部門領取預算資金即對所屬單位分配、轉撥預算資金的單位預算，亦稱主管部門預算；「①一级单位预算，是直接从同级财政部门领取预算资金和对所属单位分配、转拨预算资金的单位预算，亦称主管部门预算；②二级单位预算，是从一级单位预算领取预算资金，又向所属单位分配转拨预算资金的单位预算；③基层单位预算，是仅与上级单位或财政部门发生领取预算资金关系的单位预算。二級單位預算」係從一級單位預算領取預算資金，又向所屬單位分配轉撥預算資金之單位預算；「基層單位預算」，係僅與上級單位或財政部門發生領取預算資金關係之單位預算。若主管部門雖直接自財政部門領取預算資金，惟無所屬單位預算，則視同基層單位預算。（註10）
二、日本
    日本之歲入按機關及來源別編列，歲出按組織別、主要經費別、目的別、財政法公債金對象非對象別、經際性質別、使途別編列。
  (一)歲入機關及來源別
    日本之歲入係按主管別及來源別編列，分為主管、部、款、項、目等五級科目。「主管」分為皇室、國會、裁判所、會計檢察院、內閣、內閣府、總務省、法務省、外務省、財務省、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動、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環境省、防衛省等17個主管預算。「部」為來源別大科目，「款」為中科目，「項」為小科目，「目」為細科目。例如主管：「財務省」→部：「租稅及印花稅收入」→款：「租稅收入」→項：「所得稅」→目：「申告所得稅」
    值得一提的是，皇室費用較為特殊，現代世界各國有皇室之國家極少，日本為其中之一。平成19年度（2007），皇室經費編列68億2,428萬日圓，包括內廷費、宮廷費、皇族費等3類：

    1、内廷費：皇室私人費用：包括天皇、皇后、太子、太子妃、太子女等5人，編列3億2,400萬日圓。
    2、宮廷費：屬皇室公務費用，編列62億2,364萬日圓。

    3、皇族費：為自皇室分出而成立之「宮家」費用，目前計有6家18人，稱為皇族，編列2億7,664萬日圓。包括大正天皇四子三笠宮崇仁暨妃；崇仁長子三笠宮寬仁暨妃、2女；崇仁次子桂宮宜仁；崇仁三子高円宮妃暨3女；昭和天皇次子常陸宮正仁暨妃；平成天皇次子秋篠宮文仁暨妃、1子2女。
    另服務皇室之宮內廳編列109億4,203萬日圓，連同皇室經費共編列177億6,631萬日圓（折合新台幣約51億8776萬元），占日本中央政府歲出總數82兆9,088億0,781萬1,000日圓（折合新台幣約24兆2094億元）之0.0214％。
  (二)歲出組織別
    日本之組織別相當於我國之機關別，分為所管、組織、項、事項等四級科目。「所管」為主管機關，如上所述，分為皇室等17個主管：「組織」為主管機關所屬之外局（日本各省所屬機關分外局與內局），內局經費則列於主管機關內。「項」為機關或經費，「事項」為經費。
  (三) 歲出主要經費別
    日本之主要經費別相當於我國之政事別，分為二級科目。第一級科目設社會保障關係費、文教及科學振興費、國債費、恩給關係費、地方交付稅交付金、地方特例交付金、防衛關係費、公共事業關係費、經濟協力費、中小企業對策費、產業投資特別會計、其他事項經費、預備費等13個第一級科目，其下設33個第二級科目。例如第一級科目「40公共事業關係費」→第二級科目「45下水道水道廢棄物處理等施設整備費」。（40、45為科目編碼，以下同）
  (四) 歲出目的別分類
    日本之主要經費別為我國所無，分為二級科目。第一級科目設國家機關費、地方財政費、防衛關係費、産業經際費、教育文化費、社會保障關係費、恩給費、舊軍人遺族等恩給費、預備費、其他等10個第一級科目，其下設41個第二級科目。例如第一級科目「090恩給費」→第二級科目「092舊軍人遺族等恩給費」。
  (五)財政法公債金對象非對象別分類：分為「財政法公債金對象經費」與「財政法公債金非對象經費」二種。
  (六)歲出經際性質別分類
    日本之經濟性質別相當於我國之經濟性分類，分為二級科目。第一級科目設經常支出、資本形成、會計間重複、經常補助金、社會保障給付、社會扶助給付、其他經常移轉、對地方政府移轉、其他等9個第一級科目，其下設24個第二級科目。例如第一級科目「80對地方政府移轉」→第二級科目「84社會扶助給付」。
  (七)使途別分類

    日本之使途別分類別相當於我國之用途別，分為人事費、旅費、物件費、設施費、補助及委託費、其他会計（日本預算分為一般會計與特別會計，類似我國之普通基金與特種基金）轉入、其他等7類。
肆、結論與建議
傳統預算制度僅著重於收支項目，例如人事費、業務費、旅運費等用途別科目經費之控制，以防止浪費，此種分類方式無法衡量計畫之績效。在預算制度施行之早期，尚敷運用，惟隨著政府職能之日益增加，國家預算規模漸趨龐大，傳統預算制度已無法滿足管理需求，績效預算因之崛起。預算之功能則從傳統之集中控制，轉變為輔助管理。集中控制主要在防止行政上之浪費，預算作為輔助管理工具則著重管理之配合，支出係以業務劃分，並適當的表達工作績效，應用成本會計與工作衡量，開創以管理為中心之要徑。《預算法》本條條文制定後，行政院主計處復於「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審作業手冊」規定其實施方案，執行效果良好。

日本為已開發之先進國家，其預算編列內容與分類方式屬多元化表達，頗為完整。我國與日本相比較，除日本之「歲出目的別分類」與「財政法公債金對象非對象別分類」為我國所無外，其餘差異性不大。大陸為開發中國家，其預算編列尚在改革階段，2007年對於預算分類做了大幅度之修正，修正後已具預算分類基本雛型，惟若欲與國際接軌，除現有預算分類外，宜參考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之「政府財政統計手冊」（GFS）及聯合國「政府事務之經濟及功能分類手冊」，俾能作管理控制、學術分析與國際比較。有關我國《預算法》部分，建議刪除第37條條首「各機關」三字，俾資周延，修正後公務機關與特種基金均可適用之。
註釋
註1：黃世鑫，《財政學概論》（台北：空中大學，2000年），頁210。
註2：非營業循環基金係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民國87年修正預算法改名稱為「作業基金」。

註3：汪錕，〈改進中央政府預算科目分類芻議〉，《主計月報》，第8卷第4期，  頁1。

註4：United Nations, Government Budget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86, p.55.
註5：同註4，p.64.

註6：張鴻春，《政府會計》（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頁39。

註7：行政院主計處，《主計制度建制五十週年紀念集》，1981年，頁118。
註8：立法院，《立法院公報》，第59卷第66期，委員會紀錄，頁2。
註9：劉有寶，《政府部門預算管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頁60。

註10：宮迎春，〈單位預算〉，中國大百科智慧藏，<libdlm.lib.ntu.edu.tw/cpedia/Content.asp?ID=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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